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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马卫锋 联系电话： 64923651

项目概况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9 年）

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学校经费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李啸瑜

     起始日期：               2019-01-01         结束日期：                      2019-12-31

一、1、评估目的：
        旨在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双语学校落实国家与上海课程标准，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学
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标准主体地位，评估区域内此类学校在引进国际
先进教育元素、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与拓展国际视野方面的现状。
       2、评估对象、范围：
       闵行区有以下学校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双语课程：上海市民办复旦万科实验学校、上海闵行区
万科双语学校、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上海新清华博世凯外国语学校、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
、上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         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上海教科实验中学、上海市民
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上海市闵行区民办美高双语学校、上海闵行区诺德安达双语学校。
      闵行区教育局委托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咨询中心，根据三全面（义务教育阶段
的基本教育目标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教学内容全面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教学要
求全面达成。）、二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与《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以
及各学科的国家和上海市课程标准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引进国际教育元素的内容不可与我国的
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抵触。）五有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有
利于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
个性和良好的身心素质；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三合适（引进部分与国
家标准部分的比例合适，引进的内容合适，表述与教学的方式合适。）的评估标准，对以上民办
学校实施双语课程情况进行调查与评估。
二、对本区户籍并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学生进行学费补贴，进一步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
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三、008年成立了16所民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现有学生2万多人，1000多名教职员工
。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
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基〔2008〕3号文件，明确“市教委将继续加大对农民工同住子女
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投入，用于帮助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添置和改善教学设施设备，专项性经费
向财力相对薄弱地区及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集中地区倾斜”。
四、2019年对我区街道地区6个民办学校实行教育经费补贴，即按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补。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一、为进一步促进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双语学校落实国家与上海课程标准，深化素质教
育，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标准主体地位，评估区域内此类学校
在引进国际先进教育元素、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与拓展国际视野方面的现状，实施此次调查评估
。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闵府发[2009]9号）等精神制订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民办学
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鼓励和集聚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办学，依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
的合法权益，从而支持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 沪教委基〔2008〕37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
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规定“在接受政府委托以招收农民工
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规范财务管理的基础上，从2008年秋起，对委托接纳的农民工同住子女
免交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市教委按接纳学生人数给予每生每年1000元的基本成本补贴，余
下部分由区县根据实际成本核算情况予以补足”。
沪教委基〔2010〕7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规范
管理的若干意见》文件中规定“各相关区县要将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纳入本区
县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范围，逐步增加财政投入，加大扶持力度。各相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
健全这类学校的成本核算机制，在市级基本成本补贴的基础上，依据成本补足办学所需经费。各
相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市教委有关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办学经费使用结构与
使用办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县实施细则，并予以稳妥推进。”沪教委财【2015】88号
关于《上海市以招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财务与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中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学校办学成本和实际需要，制定经费补贴标准，并随着事业的发
展及时调整财政补贴标准，足额拨付教育经费，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求，具体调整系数由各区县
自行确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闵行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闵府发[2009]9号）等精神制订进一步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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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立项
情况

 必要性:一、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双语课程的民办学校的增加，对规范双语课程的要求和标准
愈发迫切。此次评估，旨在促进双语学校落实国家与上海课程标准，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标准
的主体地位，以促进双语学校规范、健康发展。
二、 根据区政府、教育部战略目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闵行区人民政府
批转关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杂费和区民办普通高中学生学费补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闵府发[2003]11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闵
府发[2009]9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扶持民办中小学发展的本项目是
区政府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而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项目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不违反现有法律、
法规，在设计上没有影响目标实现的重大缺陷。通知》（沪教委民[2010]6号）、的文件精神，
教育局通过对本区户籍并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学生进行学费补贴，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
担。
三、切实保障符合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小学
教师的基本工作待遇。
四、根据区政府、教育部战略目标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扶持民办中小
学发展的通知》（沪教委民[2010]6号）的文件精神，教育局通过对我区民办学校实行教育经费
补贴，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鼓励、引导学校规范办学，优质办学，不断提升民办学校的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依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缩小与公办学校在办学条件和
教师待遇上的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地处城乡结部的闵行区为人口导入区和外来务工人员
聚集区，加上这几年本区正逢学龄人口的小高峰，闵行区基础教育需求旺盛，公办学校资源不
足，公共财政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为民办学校提供一定额度经费支持，补充其办
学成本，扩大教育供给能力，满足百姓接受良好教育这一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百姓提供更加优
质的教育资源。通过项目实施，使得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办学基本硬件条件达到公办
学校标准；提高民办学校教师待遇，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本科及以上学历逐年提高；提升民办学
校办学质量，使得民办学校办学质量处于全区前1/3的数量超过90%；家长满意率≥95%。					

 可行性:一、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咨询中心由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发起，经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批准由上海中学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共同举办的权威机构，此次闵行区教
育局委托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咨询中心，对区域内双语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对
促进区域内双语学校的规范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本项目是区政府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而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项目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不
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在设计上没有影响目标实现的重大缺陷。	
三、办学成本补贴调整至生均7400元后，基本可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
四、根据市教委要求，闵行区教育局制定了《闵行区民办学校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闵
教字[2016]177号），民办学校在籍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中央确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执行。民办中小学生财政补贴标准分别是小学2250元/生/年、初中2650元/生/年和高中2250元/
生/年。住宿生另加200元/生/年，并随中央规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减免标准调整而相应调整。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54034800

二、当年预算： 54034800

     （一）财政拨款： 54034800

        1.上级财政拨款：

        2.本级财政安排： 54034800

        3.下级财政配套：

      (二)其他资金：

一、前期委托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咨询中心，制定评估方案、评估标准，确定工作
计划。						
二、本项目具体实施时，建立“班主任登记造册、教导处汇总审核、学校校长审批、教育局审核
、监护人签收、材料学校保存，教育局专项检查”的项目实施管理机制，在经费的落实、使用上
建立“学校审核上报教育局、教育局审核上报区财政、区财政下拨经费至学校、教育局进行专项
检查”的经费管理机制。本项目管理者为闵行区教育局，由该局负责落实项目的经费到位，监督
项目的实施情况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本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我区民办学校负责将经费落实
于每个符合条件的学生，项目管理的各环节责任明确。本项目有健全的财务内控制度，通过运行
“公共财政资金安全平台”对部门内部所有资金的使用实行从申请到支付的全程监控，项目资金
的拨付通过财政管理部门及时下达教育局，用于学校的补助工作，年终由区财政对全年资金进行
检查清算，符合财务管理规定。					
三、15所学校的财务与资产管理均纳入区核算中心统一管理，所有学校执行由市教委颁发的《上
海市民办学校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每年度由第三方对学校进行财务与资产审计。	
四、本项目具体实施时，学校负责审查学生证明，在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按规定统计人数，将
结果上报教育局；教育局进行审核，并报计财科；计财科根据人数及补贴标准一年度分两次下拨
经费至学校，并检查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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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李啸瑜 填表人：马卫锋 填报日期：2018.10

一、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双语学校落实国家与上海课程标准，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标准主
体地位，促进实施双语课程民办学校规范有序地发展。
二、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三、逐步改善本市以招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的办学条件，健全学校财务管理，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教育教学常规管理，促进健康发展。使这些民办小学成为办学行为规范、
教育质量稳定、校园安全和谐、学生健康发展、家长社会认可的学校。
四、本项目的目标是通过补贴，使得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办学基本硬件条件达到公办
学校标准；提高民办学校教师待遇，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本科及以上学历逐年提高；提升民办学
校办学质量。

一、2019年对上海新清华博世凯外国语学校、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上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
双语学校三所民办学校进行调查评估，并提供评估报告。
二、通过项目实施，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学生全部可以获得学费补贴；尤其对低保人员子
女就读民办高中提供部分帮助；家长、学生满意率≥95%。
三、维持学校办学的正常运行。
四、使得民办学校办学质量处于全区前1/3的数量超过90%；家长对教育经费补贴的使用情况满
意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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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补贴民办学校数量

补贴随迁子女学校数
量

补贴对象准确率

补贴发放及时性

效果目标
民办学校办学质量处
于全区前1/3的数量

占比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民办学校满意度

学生、家长满意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180000.00 1.00

1000000.00 1.00

11854800.00 1602.00

41000000.00 1.00

54034800 ---- ----

一、此项目对闵行区实施双语课程民办学校共11所进行评估。其中第一年三所民办学校评估费用为18万元，第二年3所民办学校
评估费用为18万元，第三年5所民办学校评估费用为19万元，共计55万元整。
二、"对本区户籍并在本区所属民办高中就读的学生，给予每生每学期补贴650元。
（1）补贴范围：闵行区所有民办学校的高中学生。
（2）补贴金额及数量：高中学生每人每学期650元。
三、生均经费7400元/生，体检费20元/生，书簿费350元/生，消耗性材料费30元/生。（该项目为街道地区学校，其他学校由镇
级资金安排）
四、补贴的对象为：闵行区6个民办学校（街道地区）。资金一年度分两次拨付至各学校。																							

2所

数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19年）

项目名称： 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学校经费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活动
(作业、任
务）和对应
产出的详细

描述

质量

及时时效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6所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产出目标

≥90%社会效益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

=100%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

≥95.00%

≥95.00%

备注

民办学校、农民工
子女学校经费

义务教育双语课程评估
义务教育阶段双语学
校国际课程融合情况

的调查与评估
180000.00 年度项目

民办学校、农民工
子女学校经费

民办高中学费补贴 民办高中学费补贴1 1000000.00 年度项目

年度项目

民办学校、农民工
子女学校经费

双江小学、文河小学
成本补贴、书簿费、
学生体检费、消耗性

材料费
7400.00 年度项目

项目
构成
分解

---- ---- ----金额合计

民办学校、农民工
子女学校经费

民办学校生均经费补贴
民办学校生均经费补

贴1
4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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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双语学校课
程评估方案

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民办高中学生补贴-《闵行区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不断提升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鼓励和集聚全社会资源共
同参与办学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农民工办学补贴-《上海市以招收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
学财务与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
见》

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学校办学成本
和实际需要，制定经费补贴标准，
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及时调整财政补
贴标准，足额拨付教育经费，满足
学校教育教学需求，具体调整系数
由各区县自行确定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民办生均补贴-《闵行区民办学校
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民办中小学生财政补贴标准分别是
小学2250元/生/年，初中2650元/生
/年，高中2250元/生/年。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闵行区教育局中期预算项目库管
理暂行办法

民办生均补贴-闵行区教育局中期预
算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		原则和范围
、申报和审批、实施和管理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闵行区教育系统财务管理若干规
定

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监督管理等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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